
拾參、警  政

一、戮力維護社會治安
(一)重點偵防工作成效與分析

1.刑案分析

項目 發生數 破獲數 破獲率 查獲案犯數

全般刑案 37,023 28,900 78.06 25,487

暴力犯罪 16 16 100.00 24

竊盜犯罪 4,659 3,752 80.53 3,279

詐欺犯罪 11,806 9,363 79.31 6,018

備註

※「全般刑案」包含暴力、竊盜及其他刑案。

※「暴力犯罪」包含強盜、搶奪、故意殺人、擄

人勒贖、恐嚇取財、重傷害、強制性交。

※「竊盜犯罪」包含普通、重大、汽車、機車、

住宅等竊盜案件。

※「詐欺犯罪」包含解除分期付款(ATM)、假網路

拍賣、猜猜我是誰、投資詐欺、一般購物詐欺

等38項詐欺案類。

2.專案工作績效

項目 執行成果

檢肅幫派組合 檢肅治平專案目標63件、347人(含目標)。

查緝非法槍械

查獲 43件、38人，起獲制式槍枝 1枝、非制

式槍枝 26枝、其他槍枝 1枝，合計 28枝、各

類彈藥342顆。

遏止毒品氾濫

第一級 遏止毒品氾濫

第二級
查獲 1,832 件、 1,738 人，重量

64.64公斤。

第 三 、 四

級

查獲 195 件、227 人，重量 103.95

公斤。

取締職業賭場 取締職業賭場32件、563人。

查捕各類逃犯 查獲各類逃犯3,422人。

取締色情

賭博電玩

取締色情案件 20 件、104 人，色情廣告 21

件。

查獲無照賭博電玩50件、154臺。

查處非法外國

人

查處失聯外籍移工473人、外來人口非法活動

591件、5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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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期治安狀況分析(與去年同期相比)：

(1)全般刑案方面：破獲數較去年同期增加18,356件。

(2)詐欺犯罪方面：破獲數較去年同期增加7,452件。

(3)暴力犯罪方面：本期發生 16 件，破獲率與去年同期同為

100%，全數於短時間內迅速偵破。

(4)槍擊案件犯罪方面：本期發生 1件，發生數與去年 113 年

同期發生1件比較無增減。

(5)持續精進各項治安維護作為，推動各項預防及打擊犯罪、

改善治安措施，全力投入刑案偵查及預防工作、加強治安

熱區分析及強化勤務作為等，俾讓市民享有安心、安全、

安定的生活環境。
(二)強化治安工作計畫作為

1.全力防制毒品犯罪

依據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 3 期(114 至 117

年)計畫，除持續深化既有的成果外，因應毒品交易虛擬化，

強化科技緝毒，採「偵防並重」措施如下：

(1)預防：本府其他相關局處合力加強反毒宣導工作，除運用

各項活動、座談會、廣播、媒體等傳統方式宣導外，因智

慧型手機及通訊軟體普及，運用網路管道（如臉書、網頁

電子媒體及通訊軟體等），增加宣導廣度，以協助全民識

毒、遠離毒品。

(2)偵查：深化安居緝毒專案溯源刨根功能。加強利用網路、

移動通訊網站、社群、聊天室及 APP 從事毒品犯罪之查緝

量能，強化數位採證，透過數據分析，突破人流、金流斷

點，溯源刨根，瓦解網路販毒組織。

2.全面查緝非法槍械

(1)持續辦理肅槍專案，掃蕩非法槍械

肅清各式非法槍械，防制槍擊案件發生，避免不法分子擁

槍危害民眾，本府警察局著重於查緝各式非法槍械（含模

擬槍）及掃蕩改造槍械場所，掌握高風險擁槍人士活動狀

況，並不定期規劃實施「同步檢肅非法槍械專案行動」，

強化模型槍店舖實地查察及注蒐作為，釐清有無販賣、陳

列內政部查禁公告之模擬槍等違法情事，如查確有不法，

即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移送偵辦。

(2)運用自首減刑規定，以追查槍枝流向

秉持「以案查案、以人追槍，以槍追人、向上溯源、向下

發展」原則，運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8條自首報繳

或供述查獲槍砲彈藥來源去向，得減輕或免除刑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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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追查嫌犯及槍械供給流向、管道及來源，落實刨根溯

源目標。

(3)強化科技偵查能量

加強監控查緝網路販賣槍械不法情事，運用大數據分析比

對及科技偵查方式，掌握犯嫌身分，並迅速查緝到案。

(4)本期查緝非法槍械成效

秉持零容忍態度，持續統合警力全力掃蕩非法槍械，本期

共實施2次「同步肅槍專案」，計查獲非制式手槍 23枝、

模擬槍7枝(送請刑事警察局鑑驗)。

3.系統性掃黑，全面打擊組織型態犯罪

(1)本期執行到案「治平專案檢肅目標」63名及成員 284人(不

含目標)，治平目標到案數較去年同期增加16名。

(2)針對轄內幫派成員聚集處所落實列冊、建檔、滾動式檢討

更新，並積極蒐報活動狀況，以掌控幫派活動概況，伺機

執行搜索查緝。

(3)持續建置街頭暴力高風險分子資料庫，整合暴力犯罪集團

重複涉案事證，就其中多次參與滋事分子來研析帶頭者及

組織架構，朝提報為「治平專案檢肅目標」偵辦，以遏阻

幫派分子滋事；另迅速拘捕涉案犯嫌到案，並建請檢察官

向法院聲請羈押，或由檢察官裁定限制住居或定期報到等

強制處分，積極約制有高再犯之虞者，防制於機先。本期

聚眾鬥毆案件朝發展為治平目標進行偵蒐者，共 40件。

(4)持續針對本市酒店、舞廳、博弈餐廳、桌遊店或棋牌社等

治安顧慮處所，運用擴大臨檢或巡守勤務，加強盤查深夜

時段在該等處所內（外）活動及停留之人、車，並即時鍵

輸盤查所得資料至警察局「治安情資分享平臺資料庫」，

以利日後進行分析彙整、交叉比對特定對象積極活動出入

處所、所使用車輛及同地點（車、包廂）友人等資訊，指

派專人進行複式蒐證，機先掌握易滋事治安要點情資與不

法事證。

(5)持續依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犯罪組織聚集不解散

罪」（俗稱「明仁會條款」），對於以言語、舉動、文字

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成員或與犯罪組織

有關，在公共場所聚集 3 人以上，經警方舉牌 3次不解散

者，嚴正法辦。自 112年 5月 9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公告

之日起至 114年 6月 30日止，共約制 1場次幫派成員假藉

盛大宴會聚集情事，並將處所出入人員或周邊停留可疑人、

車錄影蒐證、建檔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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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力檢肅、防制竊盜

(1)推動「住宅竊盜諮詢安全顧問」服務機制

推動住宅防竊檢測服務，協助審視住宅環境防竊設施並提

供改進意見，讓民眾感受到政府重視與改善決心，以提升

市民防竊能力，防止住宅竊案發生，本期計提供 397位民

眾諮詢服務。

(2)向民眾宣導建立防竊意識

由警察局所屬各分局依照轄區特性及轄內易發生竊盜類型

於社區警政、通訊軟體群組及臉書專頁上，張貼自行車加

裝大鎖、財不露白、外出隨時檢查門鎖……等警語，宣導

防竊措施，提醒民眾注意。

(3)針對熱時、熱點規劃勤務

針對失竊熱時、熱區規劃埋伏及巡查勤務，並將熱區列為

轄區治安巡守重點，結合守望相助隊增加巡守密度，抑制

竊賊犯罪念頭，降低竊案發生。

(4)推動「易銷贓管道業者管理及聯繫」機制

本府制定高雄市防制贓物自治條例，責由警察局所屬各分

局、刑事警察大隊加強管控易銷贓場所，清查可能銷贓情

形，杜絕銷贓管道。另指派專人落實查訪及取締，追查贓

物來源，循贓緝犯。

(5)聲請羈押竊贓慣犯

對慣(累)犯嫌疑人，建請檢察官聲請羈押或依法從重求刑

並宣付保安處分，俾擴大偵辦、預防再犯；另經檢察官聲

押遭駁回之竊盜案件，如發現確有羈押之必要，則立即補

強相關事證，報請檢察官向法院提出抗告，以有效防制再

犯。

(6)成立「民生竊盜聯合稽查小組」，結合本府環境保護局、

經濟發展局、工務局、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局處、台灣電力

公司與警察局所屬分局執行聯合稽查行動，發現有非法收

贓或處理廢棄物，情節輕者立即開單舉發，裁處罰鍰；重

者依刑法收受贓物罪移送法辦，或依行政執行法、建築相

關法規，課予斷水斷電等行政處分，期能達到威嚇恫阻之

效。

5.加強打擊詐欺犯罪

(1)持續積極調閱提款熱點車手影像，透過分析內政部警政署

(以下稱警政署)每週提供遭警示金融帳戶之提款時間、地

點、金額等資料，向自動櫃員提款機所屬銀行調閱提款影

像，過濾分析附近路口監視畫面，落實反向追查，以遏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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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集團。

(2)積極強化聯繫金融機構、超商、宅配等相關業者，向轄內

金融機構函告詐欺犯罪態樣，全面強化攔阻作為，提供最

新詐騙手法訊息，以利金融從業人員遇異常提領及匯款民

眾，能第一時間通知警方到場協助，另對於成功攔阻詐騙

之金融從業人員及超商店員，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及獎金。

(3)持續由本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打破轄區地域，整合各單

位緝獲車手及收簿手等詐欺犯嫌資料及情資，向上溯源查

緝集團性詐欺，並不定期規劃打擊詐欺專案行動，追緝集

團幕後核心首謀、幹部、成員及金主、話務機房、轉帳水

房；本期破獲集團性詐欺案共 206件、查獲案犯1,384人。
(三)市民參與協助治安具體成果

1.金融聯防攔阻

本期攔阻 1,207 件，攔阻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8億 4,488萬

7,670元，與去年同期比較，攔阻件數增加 337件，攔阻金額

增加3億 4,489萬 3,072元。

2.「社區輔警」工作成效

目前全市計有 153名輔警協助警方，於深夜時段(凌晨 0 至 6

時)梭巡守護社區安全，對執勤時段治安穩定頗具助益。
(四)積極降低再犯率

1.針對重大刑案暴力犯罪犯嫌，積極建請檢察官聲請羈押以預防

連續再犯。

2.強化應受尿液採驗查訪及採驗工作：114年第 1季列管 1,377

人、到驗 1,097人，到驗執行率達 80.76%，第 2季列管 1,336

人、到驗 1,052人，到驗執行率達 79.41% (第 1、2季資料均

尚待警政署審定)。

3.針對本市治安顧慮人口 3,943名，落實執行動態訪查與靜態資

料建立工作，確實掌握行蹤，防制再犯。
(五)落實少年犯罪防制工作

1.犯案少年統計

本市本期少年觸犯刑事法令者計有 888 人次，占全般刑案

3.48%。少年涉觸法事件以詐欺案 237 人次最多，竊盜案 168

人次次之，針對是類案件均列為預防矯治重點。

2.高關懷少年分級查訪與輔導

本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針對觸犯詐欺、聚眾鬥毆、組織犯罪、

參與幫派公開活動等4類易遭人吸收從事犯罪之少年，列為高

關懷對象，由該隊指派專責人員進行關懷訪視，約制渠等再犯，

期使少年儘快回歸校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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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強取締不良場所

加強臨檢影響少年健康成長之不當場所及執行勸導深夜未歸少

年工作，本期共規劃執行臨檢勤務204次。

4.持續辦理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本期辦理校園宣導計912場、9萬 9,862人次參加。

5.追蹤訪查中輟學生

依據中輟系統通報資料或學校要求，執行個案追蹤查訪，使其

返回學校復學，避免誤入歧途，本期共尋獲188人次。

6.積極防制幫派、霸凌暴力及毒品入侵校園

(1)持續加強校園巡邏及犯罪預防宣導工作，灌輸學生法律常

識及提升自我保護之能力。

(2)配合學校校安人員，蒐集少年觸法情資、交往狀況等，及

早發現校園治安熱點並規劃防制策略執行。

(3)綿密通報機制，與教育網絡共同防制幫派滲入校園及霸凌

暴力。

(4)本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列冊管制各分局少年毒品案件向上

溯源情形，並定期檢討。另各分局每月規劃編組警力掃蕩

臨檢易為少年施用毒品場所。

(5)積極參與各級學校春暉輔導會議，協助學校針對春暉輔導

學生校外生活安全與偏差行為約制，進而了解是否持續涉

毒並向上溯源。

7.推動「點亮家中溫暖燈計畫」工作

本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賡續實施「點亮家中溫暖燈計畫」，自

102 年 5月 13日起推動辦理迄今已完成 17期(102 至 106年間

每半年1期，107年迄今每年1期) ，114年度持續辦理，統計

114年 1至 6月共有 2,057人次參加；服務對象以居住本市 12

歲至 18歲未滿少年為主，集結各公、民營單位，共同預防少

年犯罪。
(六)保護婦孺安全

1.加強婦幼安全宣導

主動派員走入社區，結合機關、社團、學校活動，以行動劇或

演講方式加強婦幼安全宣導，本期共宣導 319場次，參加人數

6萬 8,813人次。

2.執行護童勤務

針對本市國小規劃護童勤務，維護學童上、放學安全，以提供

兒童保護與服務。本期執行護童專案，執行警力計 4萬 0,059

人次、協勤民力計5,103人次。

3.加強性侵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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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計發生性侵害案件 315 件，破獲 266 件，破獲率為

84.44%。

4.積極防處家庭暴力

本期計受理家庭暴力案件9,299件，聲請保護令 1,203件，執

行保護令 1,438件。

5.落實家庭暴力及兒虐事件脆弱家庭篩選與通報機制

結合社會局持續推動「幸福里鄰～家庭守護大使」等基層社區

治安防衛延伸力量機制，健全家庭暴力防範體系，深入發掘

「脆弱家庭」，詳為評估通報，讓市府團隊提前介入服務，有

效評量潛在的問題與需求，本期通報脆弱家庭計247件。
(七)強化社區經營

1.表揚績優守望相助隊

114年度編列績優守望相助隊獎助金計 245萬元，以獎勵代替

補助，輔導守望相助隊正常運作，強化鄰里社區自我防衛體系，

協助維護鄰里社區治安。

2.輔導申請內政部補助治安社區營造情形

114年輔導新興區秋山里等30個里守望相助隊、社區發展協會，

獲內政部營造補助各7萬 6,000元，合計228萬元，作為守望

相助隊裝備購置及相關社區治安營造事務運用。

3.社區治安營造工作

為增進警民關係，宣導治安政績，本期共辦理 132場「社區治

安會議」，參加民眾計5,467人，不僅適切回應民眾治安建言，

並就反詐欺、防搶、防竊盜等主題加強宣導。

4.社區治安防衛工作績效

本市守望相助隊平日配合警察機關、志工及善心人士等，協助

社區安全維護、關懷轄區獨居老人、弱勢人士，對整體社會安

全維護體系有極大之助益，本期協助偵破各類案件計 2件 2人，

對社區安全維護具正面意義。
(八)強化監錄系統功能

1.114年錄影監視系統適時汰除已逾 8年使用年限，且已故障或

不符治安需要，而無修復效益之攝影機，業編列在 114年「汰

換使用逾 8年重要路口監視器」預算金額 3,995萬 5,000元，

並併入「監錄系統導入車牌辧識等影像分析功能」預算 1,000

萬元，合計 4,995萬 5,000元，將汰換攝影機 520支，已於

114年 2月 4日決標，同年2月 27日開工，預定於114年 10月

完工。

2.錄影監視系統攝影機導入車牌辨識及軌跡查詢等智慧分析功能，

統計至114年 6月止計有4,035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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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期因調閱監視器而破獲刑案件數計 6,850件，占全般刑案破

獲數28.4%。

4.加強保養維運能力：

(1)114年度錄影監視系統維運案總預算金額 6,976萬 9,000元，

按逾保固期監視器數量依比率下授各分局辦理招標，分別

由 10 家公司得標，提升維修效率，本期合計維修恢復

3,654支畫面。

(2)為加快故障監錄設備維護速度，警察局及各分局均組成維

修小組，針對專業技術程度較低或不需較精密儀器零件之

故障問題自力維修，本期恢復畫面之監視器數計5,248支。

二、確保交通安全秩序
(一)防制交通事故發生

本期發生(A1+A2類）交通事故共 1萬 6,198件，較去年同期減少

166件。

1.本期 A1類交通事故發生 66件、死亡 66 人，較去年同期減少

發生11件、減少死亡 11人。

2.藉由交通安全宣導教育、加強精準執法、鼓勵民眾參與關懷交

通等方式，以減少交通事故發生，確保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

創造優質交通環境。
(二)「加強取締重點違規專案」執法

1.本期院頒 7大項重點工作取締項目如下

(1)酒後駕車(含慢車)3,763件。

(2)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10萬 4,529件。

(3)嚴重超速(超速40公里以上)1,416件。

(4)逆向行駛 4萬 7,494件。

(5)轉彎未依規定5萬 2,463件。

(6)蛇行、惡意逼車573件。

(7)不暫停讓行人2,645件。

2.本期保護行人專案4項重點工作取締項目如下

(1)路口不讓行人2,921件。

(2)非號誌路口未依標誌、標線、號誌停車再開 997件。

(3)人行道違規停車4萬 5,965件。

(4)取締道路障礙 2,942件。 

3.本期取締交通違規總計 69萬 725 件，較去年同期增加 6萬

3,141件，以員警舉發重點違規增加3萬 1,964件為最多。
(三)加強壅塞路段疏導作為

1.本期平常日規劃交通崗 142處，動用警(民)力 336人次，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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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規劃交通崗 68處，動用警(民)力 91人次，連假期間更動員

警廣路況通報專責小組18組，提供最即時路況資訊。

2.本期疏導返鄉旅遊人、車潮，維持行車順暢及交通安全：

(1)馬祖港橋改建工程：指揮疏導重要路口共計 6處、動員警

(民)力共計11人次。

(2)九如橋改建工程：規劃巡邏警力 4組 8人加強機動交通疏

導。

(3)翠華路拓寬工程：指揮疏導重要路口共計 3 處、動員警

(民)力共計7人次。
(四)科技執法

1.為維護道路交通秩序與安全，自 108 年起規劃於易肇事路口

(段)建置「科技執法」設備，針對闖紅燈、紅燈右轉、違規行

駛人行道、違規迴轉、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駛入內側或外側車

道、直行車占用最內側或外側轉彎專用車道，及不依標誌(標

線、號誌)指示行駛等違規行為，透過車牌辨識及 AI系統自動

截圖，從嚴審查後舉發違規，除可 24小時監測、擷取連續畫

面精準蒐證，避免執法爭議外，亦可減少交通事故案件發生，

相關設置地點滾動式檢討成效。

2.本市截至114年 6月 30日止已設置 100處科技執法設備，包含

「路口多向違規監測系統」60處、｢不停讓行人監測系統｣23

處、「限制車種監測系統」3 處、「自動辨識違規停車系

統」2處、「區間測速」3處、｢租賃式科技執法｣9處。

3.設置地點本期合計發生交通事故 1,063 件，較去年同期減少

231件，下降 17.8%。
(五)精準執法

1.持續針對轄內「易肇事路段」之常見肇因及違規態樣(如酒駕、

闖紅燈、未依規定轉彎、超速、蛇行惡意逼車、併排違規停車

等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之違規)加強取締，以期能用有限的警

力將防制事故之效果極大化。

2.符合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2條

之輕微違規行為，則以勸導代替舉發。
(六)維護高雄捷運安全與秩序

1.由警察局捷運警察隊與轄區分局、捷運公司站務、保全人員於

捷運站體內、外及輕軌沿線密集巡邏、守望，針對可疑即時以

通報、反映、盤查、疏處等作為，將潛在犯罪行為消弭於先，

以防範各類情事發生，另加強重要捷運車站、出入閘門及周邊

巡邏，讓民眾安心。

2.警察局各單位於接獲大眾捷運系統突發重大事故時，除該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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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警察隊警力趕赴現場之外，並優先調派轄區或鄰近警力，提

升效率迅速抵達、控制災損侷限一隅，並循主官、勤指、業務

三線系統通報協處，整合團體作戰效能，迅速排除事故。

3.警察局捷運警察隊針對人潮較多之「高雄車站」、「美麗島」

及「左營」等3站設立「機動派出所」，受理民眾報案及提供

為民服務，從點、線的巡邏，藉由「機動派出所」的連結，提

升為面的結構，除增加見警率外，並有效縮短處理捷運站體內

治安事故時間。

4.與高雄捷運公司建立站體監視錄影畫面調閱機制，綿密本市治

安維護網，並保障個人資料安全、提升刑案偵查效率及服務品

質。

5.本期共計受理各類案件 179件，為民服務50件(其中急救傷患

7人)。

三、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一）表揚「好人好事」、「受理民眾報案服務態度績優」及「全國

模範警察」
本期分別遴選好人好事績優員警 16位、受理民眾報案服務態度
績優員警27位及全國模範警察 3位公開表揚，以建立標竿學習，
員警能向績優人員學習，提升員警同理心並視民如親的服務民
眾。

（二）警察志工服務
目前本市警察志工共計 2,414 人，本期走入社區訪視宣導 576
次，協助關懷被害人 1,017次，救濟急難 111 件，協助其他為
民服務事項2,978件。

（三）強化觀光騎警隊服務效能
1.警察局「觀光騎警隊」現有 39名成員(男 22名、女 17名)，

假日定期於本市旗津海岸公園、中央公園、澄清湖等 10處執
勤，成立迄今，社會各界均持正面態度，給予肯定與極高評
價，除逐步增加觀光景點執勤外，受邀參加各項公益活動之
次數亦逐年增加，備受市民好評。

2.持續強化騎警執勤密度、服勤態度及服務功能，並秉持「服
務用心、民眾開心；警察用心、民眾安心」之理念，塑造警
察全方位的清新形象，提供最佳服務，本期受邀支援活動遊
行或馬術展演 9次，提供民眾合照 2,270 件，提供諮詢導引
1,659件，防溺宣導 393件，其他為民服務402件。

（四）其他為民服務具體成效
1.講求報案服務效率

本期110報案臺計受理民眾報案48萬 1,918件、成案件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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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2,503 件、網路報案 415件、指揮調度線上警網立即破獲
刑案797件、移送法辦 866人。

2.查尋失蹤人口
本期計尋獲失蹤人口 1,354人，協助行方不明者平安返家團
聚。

3.落實「單一窗口」受理報案措施
本期計受理他轄移轉本轄案件 1‚012件，本轄移轉他轄案件
886件。

四、全面提升基層員警學能素養，強化核心專業能力
（一）為鼓勵員警在職進修，訂頒「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辦理基層員警

在職進修執行要點」，明訂給予公假時數每人每週 8小時、進
修學雜費用之補助及學期成績優良者予以行政獎勵等鼓勵措施。

（二）本期申請在職進修計有碩士班 2人、學士班 14人；申請在職進
修補助人數計 16人，補助金額計 7萬 5,200元，最高補助每人
次 4,700元。

（三）賡續辦理員警學、術科等常年訓練工作，強化員警法學素養、
服務態度、心靈成長、實務經驗與體能、警技、執勤標準作業
程序等層面傳承與學習成效。

（四）本期辦理警政人員學習活動 22場次，計有 1,500人次參加，表
列如下：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1 警政人員諮詢輔導研習班 計2班期，100人次參加。

2 基層佐警研習班 計4班期，160人次參加。

3 樂在工作研習班 計2班期，80人次參加。

4 警務人員紓壓研習班 計4班期，160人次參加。

5 員警身心健康宣導

「員警常年訓練學科講習班」規劃

研習「促進員警心理健康」課程，

計辦理 10期 1000人次參加。

（五）訂定獎勵辦法，持續鼓勵並輔導參加團體英語檢測，截至 114
年 6月底，通過英檢員警比率占 30.6%。

（六）近年犯罪集團利用虛擬貨幣及第 3方支付洗錢，增加金流溯源
困難，警政署與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合作開班「科技犯罪偵
查資通訊碩士在職專班」，本期警察局所屬員警計有 11人就讀
進修吸取新知，提升資通訊安全背景知識與技術，並配合刑事
警察局科技犯罪防制中心，採線上課程及實體訓練雙軌並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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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基礎、初階、中階及高階課程，強化所屬刑事人員之科
技偵查觀念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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